
用户需求书

澄迈县政法委基于企业微信平台对全县居民进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的网格员使用企业

微信政务版与居民的微信建立居民互通群，由于企业微信政务版的原生功能不能对全县上千个

居民群和工作群进行金字塔型层级管理，因此采购 SAAS 化的基于企业微信的网格化服务管理

平台，包含给县乡村及网格人员使用的企业微信端应用，和给微信端居民使用的小程序，总体

业务功能与服务要求如下：

1、企业微信端应用的功能（县乡村及网格人员使用）：

（1）★居民互通群树形管理

满足‘县-乡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小组（居民小区）’的网格化管理，县乡村干

部可以树形查看辖区内的所有网格居民互通群，查找任意一个网格的居民群、网格员、入群居

民等信息。

（2）★网格居民群内会话查看

县乡村干部可以在企业微信内对辖区内的网格居民群的群内会话进行查询，对网格员与居

民的互动交流、服务响应质量进行监督。

（3）★工作群树形查询与会话监督

县乡村干部及网格员可以对辖区内的所有企业微信工作群进行树形选择。对工作群群内会

话进行查询，监督各个工作群的协同情况。

（4）★自动舆情预警

根据预设的敏感词，对居民互通群内的会话进行自动舆情预警，县乡村干部可以对辖区内

预警事件上下文进行查看。

（5）▲群发居民通知

将企业微信内置的居民通知功能，与县乡村管理层级结合，按用户所属层级，选择并群发

通知辖区内的居民/居民群，支持‘公告类通知’、‘线索类通知’、‘民意征集类通知’等

通知类型。

（6）▲群发工作通知

按用户所属层级，选择应用所管理的工作群，将工作信息发送给不同的工作人员/工作群，

实现工作协同。

（7）网格员收集居民需求并上报

网格员可以在居民互通群内收集居民提出的问题、服务需求，复制并形成网格上报事件，

可自行处理，也可层层上报由村社级、乡镇级、县级领导，并跟进处理状态。



（8）网格员日常巡查上报

网格员在日常的线下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后，随时拍照录像，形成网格上报事件，可自

行处理，也可层层上报由村社级、乡镇级、县级领导，并跟进处理状态。

（9）网格事件统计分析

支持县乡村干部用户对辖区内的网格上报事件、舆情预警事件、居民上报事件等数据进行

多维统计分析。

（10）网格体系的用户权限管理

支持对企业微信端的用户、组织机构及权限进行自定义设置。

（11）管理居民的举报信息

支持专人管理居民举报信息，及时反馈受理结果，确保举报信息安全。

（12）▲网格事件上报处理流程的自定义配置

网格事件的上报与处理流程，支持自定义设置，随时调整。

（13）数据同步归档

将应用产生的数据资产定期存储到澄迈县租赁的云存储空间中。

（14）支持数据归档到澄迈县私有数据库

将企业微信应用产生的群内会话、网格事件等数据资产定期存储到澄迈县本地管理的云存

储空间中。

2、微信端居民小程序的功能（居民使用）：

（1）★居民对网格事件的上报

支持居民在微信端对网格内的各种问题进行拍照、录像，通过小程序上报网格员处理，并

能够随时查看处理过程。

（2）★居民对网格员工作质量的监督

居民能够查看本网格的网格员上报的所有事件，以及本网格其他居民上报事件的处理进

展，对网格员工作质量进行监督。

（3）★居民对居民通知的反馈

居民可以在微信端小程序对‘线索类通知’、‘民意征集类通知’进行反馈，提供图文信

息，直接反馈给发起通知的人。



（4）★居民对违法问题的直接举报

支持居民在微信端，越过网格员等层级关系，直接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给县级专门受理举报

的干部。

3、服务要求

（1）交付时间：合同签署后 30 个自然日内交付产品，开展试点乡镇的试运行。

（2）在三年质保期间，投标方需安排专门的服务人员，提供 8 小时*5 天电话服务和 12

小时*7 天在线服务。

（3）投标人每年需提供至少 2 个工作日的现场培训服务，遇到功能严重异常或数据安全

等重大问题，需派专家 2小时内到澄迈县政法委现场解决。

（4）投标人需不断优化产品性能，确保全县至少 10 万居民接入后的交互响应延迟不超过

3秒。

（5）投标方需配合澄迈县社会信息化管理平台和县指挥大屏系统的建设，提供相应的数

据集成接口。

（6）交付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7）付款条件：采购双方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

（8）验收要求：按磋商文件要求及采购合同进行验收。

注：以上带▲为重点参数，不满足的做无效投标处理。


